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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前往境外投资投资主体应在境外投资项目进展到
哪一步时履行核准或备案手续？

公司名称 金九盛达国际贸易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39号院3号楼5层2601（注册
地址）

联系电话  13651617875

产品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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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: 根据 11号令第三十二条, 属于核准 、备案管理 范围的项目, 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取得项目核准
文件或备案通知书。11号令所称项目实施前是指投资主体或其控制的境 外企业为项目投入资产 、权益
(已按照 11号令第十七条 办理核准 、备案的项目前期费用除外)  或提供融资 、担保之前。

如果企业准备在境外募集资金、借用外债，那么前往境外投资投资主体应先办理外债备案登记还是境外
投资核准备案？答 : 按照 11号令配套格式文本有关规定 , 投资主体
应提供证明投资资金来源真实合规的支持性文件 , 其中 , 以发行股票 、债券等其他方式募集资金的 ,
应提供相应 的支持性文件或说明文件。具体而言 , 如果境内企业拟通过发行外债募集境外 投资资金 ,
在提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 、备案申请之时 , 尚无法取得外债备案登记证明的 , 应当在项目核准 、备
案申报材料中对发行外债的进展情况作出说明。



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的 , 由其直接向核准或备案机关提交，不需要转报国家发改委。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http://www.tcpdf.org

